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授休假進修研究申請書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1學年用)
	姓名
	
	性別
	
	任教
系所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已滿     歲）

	教授

科目
	
	最高

學歷
	
	教授證書字號
	教字第　　　號

	取得教授資格後之服務經歷
	
	學校或機關名稱
	職    稱
	       到 職 年 月
	卸 職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資格

審查
	項目
	條      件
	申 請 人 所 具 資 格（請詳填及勾選）

	
	1
	本校專任教授連續在校（含公私立大學校院）任職滿7年以上，無服務義務，且在本校至少任職滿3年者，經本校審查通過，得休假進修研究1學年。
	1.取得教授資格日期：    年   月   日
（計算至OOO.O.OO(如:114.1.31)滿    年    月）
2.至本校任職日期：    年    月
（計算至OOO.O.OO(如:114.1.31)滿    年    月）

	
	2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1學年者，其經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構）服務年資，累計未逾4年並依規定鐘點返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得予折半併計服務年資。且借調期滿歸建後需服務滿一年始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逾4年以上者，其超過之部份，應於扣除後，再行併計。
（※96年3月20日修正要點後之借調教師適用之。）
	□ 未曾借調其他機關（構）服務
· 曾借調其他機關（構）（請填下列）
   服務期間（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服務義務年限
   至   年   月   日止均依規定返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  

  □歸建日期：    年   月   日
  □為96年3月20日前借調教師適用修正前年資計算（免折半）  

    規定，並無歸建後需服務滿一年限制

	
	3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1學年者，休假進修研究前7年內經學校或其他機關（構）核准國內外進修、研究或講學者，其休假年資及休假時間計算方式如下：

 1.帶職帶薪者：其期間累計在半年內者得予併計前後年資；逾半年以上者應扣除超過部分後再予併計。
 2.留職停薪者：應扣除留職停薪期間，再併計前後年資。
	□最近7年內未曾申請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全時國內外講學研究或進修

□最近7年內曾申請核准帶職帶薪全時國內外講學研究或進修期間（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服務義務年限至   年   
     月   日止
□最近7年內曾申請核准留職停薪全時國內外講學研究或進修期間（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服務義務年限至   年   
     月   日止

	
	4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之服務年資，合計超過得申請之規定年資，其超過部分得予保留併入下次申請休假時計算。

兩次休假進修研究間應至少間隔一學期
	1.是否曾教授休假： □未曾 

   □是，休假研究期間（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有無繳交休假報告並經同意備查：□有  □無）   
2.本次申請休假是否併計之前保留年資： □無

   □有（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總計   年   月）
3.本次申請休假有無保留服務年資併入下次申請計算：□無

   □有（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總計   年   月）

	
	5
	教授於休假進修、研究期滿返校服務，應於返校3個月內，就所從事之學術研究向學校提出書面報告，學校將送請校內相關領域教師審閱；未提送者或所提報告與原計畫不符者，不得再申請休假研究。
	

	
	6
(本次新增)
	最近一次教師評鑑為須覆評及不通過之教師，不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
	最近一次教師評鑑是否為須覆評及不通過： 
□是 □否

	休

假

進

修

研

究

計

畫
	進修或研究項目
	地點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期間
	     預 期 結 果

	
	
	
	· 一次休假期間
：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 分段休假：

第1段休假期間：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第2段休假期間：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系所

教評會

審查

情形
	年　  月　 日　   學年度

第 　學期第    次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
	系所主管

簽章：
	人事室

（一）
	複查結果：

	
	一、本系教授休假人數如下：
             學期

項目

OOO學年第O學期(如:113學年度第2學期)
OOO學年第O學期(如:114學年度第1學期)
教授人數

__人

__人

可以教授休假人數(15%)
__人

__人

已教授休假人數

__人

__人

二、□休假教授原擔任課程，本系所業已自行調整，無因此增加專兼任教師員額編制
三、□休假教授之原擔任課程，如屬必修課程，以專任教師授課為主
	
	
	

	
	審查（資格）結果

(請填列)
	
	
	
	

	院教評會
審查情形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審查結果（請填列）：
	院主管

簽章：
	人事室

（二）
	提校教評會：

	提校教評會
審議文件
	1.進修研究計畫及相關證件  4.原擔任課務處理情形說明
2. 服務年資相關證明文件(如:教授證書等)
3.系所及院教評會會議記錄
	申 請 人

（簽名）
	年   月   日

	校  長
	□提校教評會審查。

□


【備註】審議流程：系所教評會（含資格審查）(人事室(複查)(院教評會(人事室（提會作業）(陳核(校教評會。

附件
原擔任課務處理情形

ㄧ、休假前原擔任或即將擔任之課程:
1.
2.
3.
4.
5.
(不足請自行新增)
二、休假時原任課程安排情形: 
(如:停課、延後開課、請校內OOO老師授課)
1.

2.
3.
4.
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授休假進修研究申請書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1學期用)
	姓名
	
	性別
	
	任教
系所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已滿     歲）

	教授

科目
	
	最高

學歷
	
	教授證書字號
	教字第　　　號

	取得教授資格後之服務經歷
	
	學校或機關名稱
	職    稱
	       到 職 年 月
	卸 職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資格

審查
	項目
	條      件
	申 請 人 所 具 資 格（請詳填及勾選）

	
	1
	本校專任教授連續在校（含公私立大學校院）任職滿3年半以上，無服務義務，且在本校至少任職滿2年者，經本校審查通過，得休假進修研究1學期。
	1.取得教授資格日期：    年   月   日
（計算至OOO.O.OO(如:114.1.31)滿    年    月）
2.至本校任職日期：    年    月
（計算至OOO.O.OO(如:114.1.31)滿    年    月）

	
	2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1學期者，其經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構）服務年資，累計未逾2年並依規定鐘點返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得予折半併計服務年資。且借調期滿歸建後需服務滿一年始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逾2年以上者，其超過之部份，應於扣除後，再行併計。
（※96年3月20日修正要點後之借調教師適用之。）
	□ 未曾借調其他機關（構）服務
· 曾借調其他機關（構）（請填下列）
   服務期間（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服務義務年限
   至   年   月   日止均依規定返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  

  □歸建日期：    年   月   日
  □為96年3月20日前借調教師適用修正前年資計算（免折半）

    規定，並無歸建後需服務滿一年限制

	
	3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1學期者，休假進修研究前3年半內經學校或其他機關（構）核准國內外進修、研究或講學者，其休假年資及休假時間計算方式如下：

 1.帶職帶薪者：其期間累計在半年內者得予併計前後年資；逾半年以上者應扣除超過部分後再予併計。
 2.留職停薪者：應扣除留職停薪期間，再併計前後年資。
	□最近3年半內未曾申請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全時國內外講學研究或進修

□最近3年半內曾申請核准帶職帶薪全時國內外講學研究或進修期間（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服務義務年限至
     年   月   日止
□最近3年半內曾申請核准留職停薪全時國內外講學研究或進修期間（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服務義務年限至
     年   月   日止

	
	4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之服務年資，合計超過得申請之規定年資，其超過部分得予保留併入下次申請休假時計算。

兩次休假進修研究間應至少間隔一學期
	1.是否曾教授休假： □未曾 

   □是，休假研究期間（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有無繳交休假報告並經同意備查：□有  □無）   
2.本次申請休假是否併計之前保留年資： □無

   □有（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總計   年   月）
3.本次申請休假有無保留服務年資併入下次申請計算：□無

   □有（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總計   年   月）

	
	5
	教授於休假進修、研究期滿返校服務，應於返校3個月內，就所從事之學術研究向學校提出書面報告，學校將送請校內相關領域教師審閱；未提送者或所提報告與原計畫不符者，不得再申請休假研究。
	

	
	6
(本次新增)
	最近一次教師評鑑為須覆評及不通過之教師，不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
	最近一次教師評鑑是否為須覆評及不通過： 
□是 □否

	休假

進修

研究

計畫
	進修或研究項目
	地點
	申請休假進修研究期間
	     預 期 結 果

	
	
	
	· 一次休假期間
：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系所

教評會

審查

情形
	年　  月　 日　   學年度

第 　學期第    次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
	系所主管

簽章：
	人事室

（一）
	複查結果：

	
	一、本系教授休假人數如下：
             學期

項目

OOO學年第O學期(範例如:113學年度第2學期)
OOO學年第O學期
(範例如:114學年度第1學期)
教授人數

__人

__人

可以教授休假人數(15%)
__人

__人

已教授休假人數

__人

__人

二、□休假教授原擔任課程，本系所業已自行調整，無因此增加專兼任教師員額編制
三、□休假教授之原擔任課程，如屬必修課程，以專任教師授課為主
	
	
	

	
	審查（資格）結果
(請填列)
	
	
	
	

	院教評會
審查情形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審查結果（請填列）：
	院主管

簽章：
	人事室

（二）
	提校教評會：

	提校教評會

審議文件
	1.進修研究計畫及相關證件  4.原擔任課務處理情形說明

2. 服務年資相關證明文件(如:教授證書等)

3.系所及院教評會會議記錄
	申 請 人

（簽名）
	年   月   日

	校  長
	□提校教評會審查。

□


【備註】審議流程：系所教評會（含資格審查）(人事室(複查)(院教評會(人事室（提會作業）(陳核(校教評會。

附件
原擔任課務處理情形

ㄧ、休假前原擔任或即將擔任之課程:
1.
2.
3.
4.
5.
(不足請自行新增)
二、休假時原任課程安排情形: 
(如:停課、延後開課、請校內OOO老師授課)
1.

2.
3.
4.
5.
本校105年11月15日105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案六及107年1月16日106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案二：


教授休假期間系所不予排課;另至其他系所支援之主聘教師，僅能於原系所申請教授休假，不得於支援系所申請教授休假。


請人事室重申教授休假規定，並敘明休假教師課務須自理，及修正教授休假申請表格，供教師說明課務安排情形。


重申教授休假期間，原擔任課務以不排課為原則；若屬必修課程，應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


註:本校教授休假要點第7點 (106.6.27修訂通過):


教授休假進修研究人數，每學期不得超過每系（所）專任教授百分之十五(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計算)，計算後不足一人者得以一人計。


休假教授於休假期間不予排課；原擔任課程，由開課單位自行調整，但不得因此增加專兼任教師員額編制。


另至其他系所支援之主聘教師，僅能於原系所申請教授休假，不得於支援系所教授休假。








本校105年11月15日105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案六及107年1月16日106學年度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案二通過決議如下：


教授休假期間系所不予排課;另至其他系所支援之主聘教師，僅能於原系所申請教授休假，不得於支援系所申請教授休假。


請人事室重申教授休假規定，並敘明休假教師課務須自理，及修正教授休假申請表格，供教師說明課務安排情形。


重申教授休假期間，原擔任課務以不排課為原則；若屬必修課程，應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


註:本校教授休假要點第7點 (106.6.27修訂通過):


教授休假進修研究人數，每學期不得超過每系（所）專任教授百分之十五(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計算)，計算後不足一人者得以一人計。


休假教授於休假期間不予排課；原擔任課程，由開課單位自行調整，但不得因此增加專兼任教師員額編制。















